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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教師評鑑計分表 
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教評會通過 

9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授會暨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
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教評會通過 
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教評會通過 

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授會暨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
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教評會通過 

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
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校教評會通過 

100.10.27 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
100.11.17 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院教評會通過 

100.11.30 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
104.10.15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
104.10.28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

 109.09.17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
109.09.29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09.10.28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
115.06.16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院教評會議修訂通過 

115.06.18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
115.06.23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臨時校教評會核備通過 

 

 

受評教師基本資料      填表日期  年  月  日 

 

姓 名  職 稱  系 所  
 

任 現 職 日 期  年  月  到 校 日 期  年  月 

 

前次受評日期  年  月  前次評鑑結果 □通過  □未通過 
 

本次受評期間  年  月 ～  年  月  

所屬領域教師，請勾選（可複選） 
□ 社會科學領域教師 
□ 進行跨領域教師 
評鑑計分 

教學評鑑項目 評鑑者 
自評 

系/所/中心

教評會 

初  評 

院教評會 
初審 

校教評會 
複審 備註 

獎 1. 受評期間曾獲優良教師  
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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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學
情
況

1 

2.1 開課符合基本鐘點數  
b 

    

2.2 教學計畫表及學期成績準時上傳  
c 

    

2.3 授課出勤與調補課符合規定   
d 

    

2.4 教學意見調查三點五以上   
e 

    

教
學
精
進

2 

3.1 榮獲本校優良課程。  
ｆ     

3.2 執行數位課程通過並製作教學影

片。   
ｇ 

    

3.3 MOOCs 課程製作。   
ｈ     

3.4 參加本校教學卓越中心課程教學

類之教學精進項目。  
i 

    

3.5 參加本校教學卓越中心教學增能

類之教學精進項目。  
j 

    

3.6 榮獲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。  
k 

    

3.7 參加校內外舉辦提升教學品質與

技能相關研習會或取得專業認

證。 
 

l 

    

3.8 符合「獎勵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

要點」全英語授課。  
m 

    

3.9 其他  
n 

    

教學項目總成績（a 或 b 至 n 之總和）      
 
 
 
 

 

研究評鑑項目 評鑑者 
自評 

系/所/中心

教評會 

初  評 

院教評會 
初審 

校教評會 
複審 備註 

SCI/SSCI 

1. 1.SCI 收錄之期刊論文依 impact 
factor 分級，前 3%者，每件 15 
點；前 3%~10%者，每件 10 點；

前 10%~25%者，每件 7 點；前

25%~50%者，每件 4 點。 

 

a 

    

2. SSCI 收錄之期刊論文依 impact 
factor 分級，前 30%者，每件 15
點；前 30%~60%者，每件 10 點；

前 60%~90%者，每件 6 點；90%
之後者，每件 3 點。 

 

b 

    

 
1 共計 42 分，各項不得為零分。2.1-2.4 分別計 12 分；2.4 計 6 分。 
2 加分項，每項 2 分，累積至多 6 分，總計 18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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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評鑑項目 評鑑者 
自評 

系/所/中心

教評會 

初  評 

院教評會 
初審 

校教評會 
複審 備註 

其
他
期
刊 

3. AHCI 收錄之期刊論文不分級，每

件 12 點。  
c 

    

4. TSSC 及 THCI Core 每件 5 點。  d     
5. 科技部優良期刊每篇 3~5 點。  e     
6. 若屬前列 1～5 項之期刊論文，但

該期刊在所屬系所無明訂分級標

準者，得依本院他系分級標準核

定。若院內無明定分級標準可循，

則依所屬系所分級標準插值辦理。 

 

f 

    

7. 出版於其他具正式審查制度學術

期刊之論文，每篇至多核定 2 點，

由各級教評會審議並核定點數。 
 

g 

    

8. 以外文發表於國際期刊並有佐證

資料者，得評定為 2～3 點。  
h 

    

學
術
論
著
、
專
書 

9. 個人學術論著專書每件 3～10 點；

專章每件 1～3 點；學術譯著每冊 1
～5 點。 

 

i 

    

藝 
術 
作 
品 
與 
創 
作 
展 
演 
報 
告 

10.藝術類科創作發表：具審查制度之

國際級個展每次可獲 10-15 點；其

它具策展制度之個展，每場可獲

5-10 點；具策展制度之聯展，每次

可獲 3-5 點，同一作品不得重覆。 
11.藝術類科展演成果之出版：以單篇

集結成專書或以專書形式、影音形

式發表之視覺藝術及策展成果，由

專業出版社正式出版者每冊 (每
式)3-5 點；正式出版之專書或影音

形式若獲得全國或國際性獎項

者，敘分 6-10 點；由國際知名出

版社正式出版者，每冊敘分 6-15
點。 

12.展覽及創作獲得國內外獎項者，級

別與第 1 款相同，分數乘 1.5 倍計

算。 
13.藝術類科創作發表獲國內外獎項

以及展演成果之出版，若為同一事

實，只能擇其一項計算分數。 

 

j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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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評鑑項目 評鑑者 
自評 

系/所/中心

教評會 

初  評 

院教評會 
初審 

校教評會 
複審 備註 

學
術
研
究 

14.學術研究計畫之點數計算，大型

（國家型、科專、大產學）計畫總

主持人每件每年 5 點；科技部一般

整合型計畫總主持人每件每年 3
點；科技部一般型個人研究計畫

（含整合型計畫子計畫）或產學合

作計畫（計畫總金費超過 30 萬元

者）主持人每件每年 1 點。 

 

k 

    

其
他 

15.上述所列以外之研究成果，而有特

殊表現者，應提供相關說明並由各

級教評會審議並核定點數。 
 

l 

    

 ＊以上各款所或點數每增加 1 點 10 分。       

國
際
研
討
會 

16.參加國際研討會以外文發表之論

文，且為主要貢獻者，每一篇可獲

5 分；參加其他研討會發表之論

文，且為主要貢獻者，每一篇可獲

2 分。學術會議論文三年最多可得

10 分。 

 

m 

    

研究項目總成績（a 至 m 之總和）  
 

    

 

服務暨輔導評鑑項目 評鑑者 
自評 

系/所/中心

教評會 

初  評 

院教評會 
初審 

校教評會 
複審 備註 

1. 服務滿 1 年，每學年核給 2 分  
a 

    

2. 任導師工作，每學年核給 1 至 1.5 分  
b 

    

3. 任二級以上主管，每學年核給 6 分  
c 

    

4. 任其他行政職務，每學年核給 1.5 分  
d 

    

5. 配合系所（學位學程）事務運作有貢獻者，

由系所（學位學程）主管斟酌加 2 至 6 分。  
e 

    

6. 擔任本校各級委員之成員，每學年每一委

員會核給 1 至 2 分，院、校教評會審核得

增減之。參酌本項分數每學年總和最高得

核給 6 分。委員會以校長核定成立者始得

列入計分。 

 

f 

    

7. 在校內外從事專業服務，每學年每項服務

核給 1 至 2 分。院、校教評會審核得增減

之。 
 

g 

    



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教師評鑑計分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5 頁，共 6 頁 

服務暨輔導評鑑項目 評鑑者 
自評 

系/所/中心

教評會 

初  評 

院教評會 
初審 

校教評會 
複審 備註 

8. 獲頒獎狀每次計 1 分  
h 

    

9. 在校內外輔導學生參與社會服務、服務學

習及實習等相關活動，每學年每項核給 2
分。 

 
i 

    

10. 參與本校或院系舉辦之各項師生身心輔

導、學習輔導或職涯輔導等相關活動，每

項核給 1 分；擔任前述相關活動推動（協

助）者或負責人，每項核給 2 分。 

 

j 

    

11. 擔任系學會或校內學生社團指導老師，

每學年核給 2 分。  
k 

    

12. 其他輔導工作（如系所學生事務組組長

或負責人等），每學年核給 2 分。  
l 

    

服務項目總成績（a 至 l 之總和）      
 
 
 
 
 
 
 
 

受評鑑教師簽章：          
 

 

本人確認所填資料無誤，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 
 
 
 

經    年    月   日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第   次系、所(科、中心)教評會審議 

系(所)教評會綜合評鑑結果 

已達標準   □ 

未達標準   □ 

特殊情形說明： 

系、所主管簽章： 
 

 

經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第     次院教評會審議 

院教評會綜合評鑑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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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達標準   □ 

未達標準   □ 

特殊情形說明： 

院長簽章： 
 

 

經經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第     次校教評會審議 

校教評會綜合評鑑結果 

已達標準   □ 

未達標準   □ 

特殊情形說明： 

校長簽章： 

 


